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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設計研究院 函
地址：110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133號北
向2樓
聯絡人：陳頤倍
聯絡電話：02-27458199
電子郵件：belinda_chen@tdri.org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台設字第11510008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XC99330539_1151000829_doc1_Attach1.pdf、

XC99330539_1151000829_doc1_Attach2.pdf、
XC99330539_1151000829_doc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院辦理「2026金點設計獎與金點概念設計獎」(以

下簡稱本獎)獎賽介紹及報名簡章各1份，敬請貴機關及所

屬單位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獎係由經濟部指導，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主辦，本院執行

之國際級專業設計獎賽，旨在促進設計產業發展，並鼓勵

公部門機關單位與地方政府利用設計導入施政之優質專

案，進而提升全民對於設計價值與設計美學的認知。

二、參賽資訊如下:

(一)金點設計獎

１、報名資格：已完成專案之相關衍伸設計物、已商品化

且上市銷售之作品，或已完成、啟用之空間或整合設

計作品，申請單位可為公部門、廠商業者或設計團

隊。

２、報名日期及費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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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早鳥報名:自本(115)年3月11日起至5月13日17時00

分止，每件新台幣7,000元整。

(２)一般報名:自本年5月13日17時01分起至6月15日17

時00分止，每件新台幣9,000元整。

(二)金點概念設計獎

１、報名資格:參賽作品須為本年12月31日前，尚未在市場

生產銷售之作品、未實際執行之提案，申請單位可為

公部門、廠商業者、設計團隊或學生，以團體或個人

方式報名。

２、報名日期及費用

(１)早鳥報名:自本年3月11日起至5月13日17時00分

止，每件新台幣1,000元整。

(２)一般報名:自本年5月13日17時01分起至6月15日17

時00分止，每件新台幣1,500元整。

三、報名方式:採網路報名,請逕自本獎官網會員專區

(https://goldenpin.org.tw/zh-TW/users/sign_in) 辦 

理 線 上報名。

四、其他詳情請參閱本獎官網(https://goldenpin.org.tw)公

告，如有問題可來信至gpaward@tdri.org.tw(金點設計獎)

及gpconcept@tdri.org.tw(金點概念設計獎)信箱。

正本：行政院、考試院、監察院、司法院、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
部、法務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部、衛生福利部、環境部、文化部、數位發
展部、運動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客
家委員會、中央銀行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中央選舉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
會、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、文化內容策進院、臺北流行音樂中心、臺北表
演藝術中心、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、宜蘭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東縣
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彰化

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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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
雄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
桃園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

81


